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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天律意 2021 第 00711 号 

 

致：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创业板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编报

规则第12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安徽天

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晶奇网络”或“公司”）的委托，指派喻荣虎、李结华、阮翰林、

马慧律师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晶奇网络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工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本所律师已于2020年12月8日对晶奇网络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天律证字2020

第00815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天律证

字2020第00814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并于2021年3月26日出具天律证字2021第00100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

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

书》，于2021年5月29日出具天律证字2021第00376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

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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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二）》。鉴于深交所于2021年6月18日出具的《关于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1〕010686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律师根据有关规定，

就《反馈意见》涉及的有关问题作出回复，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声明事项适用《法律意见书》中已声明

的事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涉及到的简称含义除特别声明外，其余简称含义

与本所已出具《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创业板注册管

理办法》《编报规则第12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需要提供或披露的资料、

文件以及有关事实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

下： 

 

一、《反馈意见》问题 1：关于运维及技术服务 

根据申报材料和审核问询回复： 

（1）公司的运维及技术服务业务包括运维服务和技术服务，公司运维及技

术服务主要包括公司对医疗医保、民政养老领域所开发的软件产品提供的定期

维护、故障诊断与解决、技术培训等运维服务，以及系统升级优化、接口开发、

数据迁移等技术服务。 

（2）报告期内，公司的运维及技术服务业务的收入结构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运维服务收入 2,901.16 44.79% 2,710.38 51.15% 1,879.99 75.11% 

技术服务收入 3,575.96 55.21% 2,588.95 48.85% 623.04 24.89% 

合计 6,477.12 100.00% 5,299.33 100.00% 2,503.03 100.00% 

（3）运维服务收入均为公司基于自身销售的软件为客户提供的运维服务而

产生的收入。报告期内各期前五大运维客户的各期销售收入金额区间为30-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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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4）技术服务业务中，对于单次提供的服务，在服务已经提供并取得客户

验收文件确认单时确认收入；对于在固定期间内持续提供的服务，在服务期内

按照直线法或实际结算工作量分期确认收入。 

请发行人：（1）补充披露运维服务中发行人承担的主要工作内容，相关客

户将运维业务外包给发行人的必要性，运维项目的区域分布情况以及与公司人

员配置的匹配情况，运维项目的人工等成本的归集方法及准确性，报告期内运

维项目的取得方式以及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运营模式补充披露技术服务与发行人“软件产品”的区别，报告

期各期技术服务业务的具体开展情况，包括主要项目的订单取得方式、合同签

订时间、产品生产过程、交付时间、验收时间、收入确认时间等，报告期内技

术服务项目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相关性以及收入金额持续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

理性。 

（3）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按服务次数和按固定期间的技术服务收入金额及

占比，采用按固定期间提供技术服务的合理性，与运维服务的差异。 

请发行人律师针对涉及的法律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针对涉及法律事项的第（2）问采取下列查验方式、查验了下列内

容后发表本项法律意见： 

1、获取技术服务中主要项目的合同、招投标文件、验收文件等材料； 

2、访谈发行人业务人员，了解服务内容、应用领域等内容，分析与主营业

务的相关性及收入增长的合理性。 

（二）结合运营模式补充披露技术服务与发行人“软件产品”的区别，报

告期各期技术服务业务的具体开展情况，包括主要项目的订单取得方式、合同

签订时间、产品生产过程、交付时间、验收时间、收入确认时间等，报告期内

技术服务项目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相关性以及收入金额持续大幅增长的原因及



3-3-5 

合理性 

1、结合运营模式补充披露技术服务与发行人“软件产品”的区别 

公司技术服务包括与软件产品相关的技术服务以及其他领域的技术服务，其

中与软件产品相关的技术服务主要系针对客户的特定需求，对客户已安装部署的

公司软件产品进行升级优化、开发接口程序进行接口改造等，以满足客户的特定

功能需求；其他领域的技术服务主要系向客户提供软件技术人员劳务，即由公司

安排相关技术人员为客户的软件系统开发、测试、维护等提供技术支持。 

2、报告期各期技术服务业务的具体开展情况，包括主要项目的订单取得方

式、合同签订时间、产品生产过程、交付时间、验收时间、收入确认时间等 

报告期内，公司技术服务业务前五大项目的具体开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收入金额 
取得 

方式 

合同签订 

时间 

交付 

时间 

验收 

时间 

收入确认 

时间 

2020

年度 

腾讯医疗健康

（深圳）有限

公司 

微信医保电子

凭证技术服务

项目 

997.88 商务谈判 2020.3 不适用 不适用 

在服务期内 

按月结算 

确认收入 

北京市凌怡科

技有限公司

（注） 

中石油销售信

息系统一线运

维技术服务项

目 

319.43 招投标 2018.10 不适用 不适用 

在服务期内 

按照直线法分

期确认收入 

支付宝（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支付宝医保电

子凭证技术服

务项目 

307.78 商务谈判 2020.5 不适用 不适用 

在服务期内 

按月结算 

确认收入 

北京市凌怡科

技有限公司 

中石油互联

网、人力资源

运维和年度系

统测试技术服

务项目 

214.62 询价 2020.7 不适用 不适用 

在服务期内

按照直线法

分期确认收

入 

安徽科大讯飞

医疗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智医助理接口

开发技术服务

项目 

207.83 商务谈判 2019.9 不适用 不适用 
按县区进行验

收确认收入 

2019

年度 

安徽科大讯飞

医疗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智医助理接口

开发技术服务

项目 

681.13 商务谈判 2019.9 不适用 不适用 

按县区进行

验收确认收

入 

北京市凌怡科

技有限公司 

中石油销售信

息系统一线运
319.43 招投标 2018.10 不适用 不适用 

在服务期内 

按照直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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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技术服务项

目 

分期确认收入 

Big Networks 

Pty Ltd, 

Australia 

统一分类模型

及无创血糖仪

技术服务项目 

188.48 商务谈判 2019.2 2019.11 2019.12 2019.12 

支付宝（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支付宝医保电

子凭证技术服

务项目 

104.96 商务谈判 2019.7 不适用 不适用 

在服务期内 

按月结算 

确认收入 

贵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贵州省医疗保

障税务系统与

原医保相关信

息系统接口开

发技术服务项

目 

99.06 商务谈判 2019.9 2019.11 2019.11 2019.11 

2018

年度 

北京市凌怡科

技有限公司 

中石油销售信

息系统一线运

维技术服务项

目 

79.86 招投标 2018.10 不适用 不适用 

在服务期内按 

照直线法分 

期确认收入 

铜陵市居民经

济状况核对中

心 

铜陵市居民经

济状况核对平

台升级改造项

目 

27.83 单一来源 2018.9 2018.11 2018.12 2018.12 

黑龙江林甸农

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系统

与定点医院

HIS系统接口

项目 

21.12 商务谈判 2018.9 2018.11 2018.12 2018.12 

南陵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

会 

南陵县卫计委

全民健康信息

平台与芜湖市

平台接口项目 

16.89 单一来源 2018.12 2018.12 2018.12 2018.12 

云上贵州大数

据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贵州省最低生

活保障信息系

统接口项目 

14.65 商务谈判 2017.11 2018.9 2018.10 2018.10 

注：北京市凌怡科技有限公司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公司技术服务业务项目主要为接口开发类项目以及为

中石油等其他领域客户提供的技术服务，其中接口开发类项目生产流程为公司获

取客户需求后，对客户提供的接口文档进行分析，开发接口程序，对客户已安装

部署的公司软件产品进行接口改造，以打通客户使用的第三方软件与公司软件产

品的信息传输，实现数据交换等功能；其他领域客户技术服务则由根据合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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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客户需求，安排技术人员为客户的软件系统开发、测试、维护等提供技术支持。 

3、报告期内技术服务项目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相关性 

公司聚焦医疗医保、民政养老领域的信息化建设，主要为政府部门、医疗卫

生机构等客户提供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 

公司与软件产品相关的技术服务系为客户解决基于公司所开发的软件产品

质保服务外的其他需求，如系统升级优化、接口开发等，该类业务基于公司软件

产品销售所产生。公司其他领域的技术服务系公司基于不断的技术积累，形成了

复杂异构平台构建技术和流水线数据智能技术两大类核心技术体系，能够有效满

足不同领域客户复杂应用需求，而因此拓展的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业务。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技术服务项目与主营业务相关。 

4、技术服务收入金额持续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技术服务收入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收入类别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与软件产品相关的技术服务 2,453.92 34.07% 1,830.28 255.14% 515.37 

其他领域技术服务 1,122.04 47.90% 758.67 604.63% 107.67 

合计 3,575.96 38.12% 2,588.95 315.54% 623.04 

报告期内，公司与软件产品相关的技术服务收入大幅增长，主要原因为满足

客户信息系统间数据的调用和交换需求，公司基于自身软件产品向客户其他信息

系统（如科大讯飞智医助理系统、第三方医疗保障信息系统、移动支付系统等）

提供的接口开发服务增长较快。如2019年，科大讯飞智医助理接口开发技术服务

项目实现收入681.13万元，2020年微信医保电子凭证技术服务项目实现收入

997.88万元，支付宝医保电子凭证技术服务项目实现收入307.78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领域技术服务收入大幅增长，主要原因为公司为中国石

油等企业单位客户提供技术服务的收入持续增加，2018年、2019年、2020年分别

实现收入79.86万元、467.95万元和978.7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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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技术服务收入金额持续大幅增长原因合理。 

 

二、《反馈意见》问题 6：关于客户认定及第三方回款 

根据申报材料和审核问询回复： 

发行人部分项目执行“省级集中招标、县级分签采购”的原则，发行人将

客户认定为省级部门（如省级卫健委），但实际使用方和付款方为下属县级、村

镇卫生部门。 

请发行人详细说明“省级集中招标、县级分签采购”的流程（含招投标与

合同签订）、主体、资金流转情况，客户认定及第三方回款认定的准确性，发行

人是否存在其他客户与实际使用方、付款方不一致的情形，相关情形中客户认

定及第三方回款认定的具体情况及准确性。 

请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采取下列查验方式、查验了下列内容后发表本项法律意见： 

1、获取贵州省健康一体机硬件项目招投标文件、合同、贵州省2017年村卫

生室健康一体机设备配置项目实施方案等相关资料； 

2、获取并检查贵州省健康一体机硬件项目的银行回款单据； 

3、获取公司收入明细表，核实客户认定、实际使用方和付款方； 

4、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询问客户认定和第三方回款的认定依据，判断相

关认定的准确性。 

（一）详细说明“省级集中招标、县级分签采购”的流程（含招投标与合

同签订）、主体、资金流转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贵州省健康一体机硬件项目按“省级集中招标、县级分签采

购”原则由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公开招标，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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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级集中招标、县级分签采购”的流程 

2017年 8月，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贵州省 2017年村卫生室

健康一体机设备配置项目实施方案》（黔卫计办函[2017]143号），文件明确提出：

“为确保健康一体机符合统一标准，顺利接入省级健康一体机管理平台，实现数

据互联互通和信息化，经与省财政厅研究，2017 年村卫生室健康一体机项目采

取“统采分签”方式，由省卫生计生委依据地域等因素分包，通过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统一招标，各县按照省级中标结果，分别与中标承建商签署采购合同并付

款，各地不得擅自采购。”同时，该文件还要求“各市、县必需签署《2017年村

卫生室健康一体机配置项目统采分签承诺书》，由各市州卫生计生委收集汇总后，

于 9月 5日前上报至省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处，并通过邮政快递邮寄原件”。 

2017 年 9 月，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采购人对“2017 年健康一

体机设备配置项目”发布招标公告，该项目按不同县区分 A、B、C三个分包；公

司于 2017年 10月中标该项目 A包，中标金额为 3,820.29万元。 

2017 年 12 月公司根据《贵州省 2017 年村卫生室健康一体机设备配置项目

实施方案》（黔卫计办函[2017]143号）“省级集中招标、县级分签采购”的原则

要求，与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签订《贵州省 2017 年村卫生室健康一体

机设备配置项目省级集中政府采购合同》，约定合同总价为 3,820.29万元；同时，

根据合同约定，公司与 A包隶属于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具体区域各县

市区卫生计生部门按照招标价格、数量及权力义务等约定分别签订了《2017 年

健康一体机设备配置项目合同书》。 

2、“省级集中招标、县级分签采购”的主体 

《贵州省 2017 年村卫生室健康一体机设备配置项目实施方案》（黔卫计办函

[2017]143号）系由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制定并下发，贵州省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完成项目统一公开招标并与公司签订《贵州省 2017 年村卫生室健

康一体机设备配置项目省级集中政府采购合同》，且招标文件中明确项目采购人

为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综上，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该项目的统筹部门，系项目采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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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3、“省级集中招标、县级分签采购”的资金流转 

公司与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签订《贵州省 2017 年村卫生室健康一

体机设备配置项目省级集中政府采购合同》，约定了隶属于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的各县区卫生计生部门的采购内容、数量、价格及付款等约定了双方的

权力和义务，并在此基础上，与各县区卫生计生部门分别签订了订单。根据约定，

由各县区卫生计生部门按照各自实际采购金额向公司支付货款。 

（二）客户认定及第三方回款认定的准确性 

1、客户认定的准确性 

贵州省健康一体机硬件项目系根据《贵州省 2017 年村卫生室健康一体机设

备配置项目实施方案》（黔卫计办函(2017)143号）“省级集中招标、县级分签采

购”的原则要求，由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供应

商，公司中标后，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采购方与公司签订了《2017

年健康一体机设备配置项目省级集中政府采购合同书》，约定了双方权利和义务，

且约定了贵州省中标县区卫生计生部门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签订采购订单并付

款，同时综合考虑整体业务实质，更好的反映项目的收入及应收账款整体情况，

以便于投资者更好的理解，将贵州省健康一体机硬件项目的客户认定为贵州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认定准确。 

2、第三方回款认定的准确性 

《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 6月修订）问题 54关于第三方回款的答

复，“第三方回款通常是指发行人收到的销售回款的支付方（如银行汇款的汇款

方、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方或背书转让方）与签订经济合同的往

来客户（或实际交易对手）不一致的情况”。 

贵州省健康一体机硬件项目一部分回款由各县区卫健部门直接支付给公司，

由于各县区卫健部门隶属于省卫健委，在省卫健委统一安排下与公司签订了采购

合同并支付货款，货款的支付方与合同签订方一致，不属于第三方回款；一部分

由各县区财政资金支付给公司，货款的支付方与合同签订方不一致，属于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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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款。具体回款及第三方回款认定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回款支付方 累计回款金额 
是否认定为第

三方回款 

各县区财政支付款项（注） 2,130.11  是 

各县区卫健部门支付款项 792.52  否 

合计 2,922.61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贵州省健康一体机硬件项目第三方回款认定符合《首发

业务若干问题解答》规定，认定准确。 

（三）发行人是否存在其他客户与实际使用方、付款方不一致的情形，相

关情形中客户认定及第三方回款认定的具体情况及准确性 

公司存在购买方与实际使用方不一致的情形，主要为卫健部门统一为辖区内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购公司产品或服务。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部于 2012

年 4 月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指导意见

的通知》（发改办社会[2012]911 号）文件，基层医疗机构的信息化建设资金由财

政资金投入，不得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个人筹资。因此，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通常由当地卫健部门为辖区内基层医疗机构统一采购。公司

将相关卫健部门认定为客户方，认定准确。 

以长丰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项目为例，2019 年公司中标了长丰县卫健委全

面健康信息平台与软件开发工程项目，并与长丰县卫健委签订了《长丰县卫健委

全面健康信息平台与软件开发工程合同》。该项目由长丰县卫健委组织招标统一

采购，但使用方覆盖全县所有医疗卫生机构，其中主要包括长丰县卫健委，2 所

县级医疗机构、20 所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200 所村卫生室（社区服务

站）等，公司将长丰县卫健委认定为客户，认定准确。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客户与付款方不一致的情形，主要包括： 

（1）公司众多政府客户普遍存在由财政资金进行支付的情况； 

（2）公司客户存在大量的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存在个人回款及微信、

支付宝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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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回款方与公司签订经济合同的往来客户不一致，公司依据《首发业务若

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问题 54 的规定，将此类情形认定为第三方回

款，第三方回款认定准确。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存在其他客户与实际使用方、付款方不一致的情形，

相关情形中客户认定及第三方回款认定准确。 

（以下无正文） 

 
 
 
 
 
 
 
 
 
 



3-3-13 

 


	一、《反馈意见》问题1：关于运维及技术服务
	二、《反馈意见》问题6：关于客户认定及第三方回款

